
 

 

市價徵收—和舊制徵收不同的新思維 

文/二林地政 陳宏章 

前言： 

民國101年9月1日起，土地徵收將改採「市價」徵收，只要是在該年7月

15日後公告的土地徵收案，都可適用新制。而所謂「市價」，係指市場正常交易

價格。 

本文針對市價徵收與舊制徵收之差異，提出以下幾個面向來討論： 

壹、 市價查估人員的開放。 

貳、 估價方法的修正。 

參、 補償單價適用期間之調整。 

肆、 補償費核算結果。 

又為避免篇幅過長，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徵收暫不予討論。  

 

壹、 市價查估人員的開放 

一、 市價徵收的市價查估人員： 

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 3條所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時，得將查估程序全部或

一部委託不動產估價師辦理。 

二、 舊制徵收的市價查估人員：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46條所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轄區內之

土地，應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繪製地價區段圖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

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據以編製土地現值表於每年 1月 1日公告，作

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參考；並作為主管機關

審核土地移轉現值及補償徵收土地地價之依據。 

又依據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2條，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為地

價調查估計之主辦機關。並得授權所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 



 

三、 說明： 

舊制徵收係以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地政機關公告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基礎，而市價徵收市價之查估，實務上委由地政機關或不動產估價師

皆有，內政部配合修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增加不

動產估價師之委員席次，強化估價指導，提升評議結果之專業性與公信

力。 

貳、 估價方法的修正 

一、 市價徵收的估價程序： 

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 4條所述，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

之辦理程序如下： 

1. 蒐集、製作或修正有關之基本圖籍及資料。 

2. 調查買賣或收益實例、繪製有關圖籍及調查有關影響地價之因素。 

3. 劃分或修正地價區段，並繪製地價區段圖。 

4. 估計實例土地正常單價。 

5. 選取比準地及查估比準地地價。 

6. 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 

7. 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二、 舊制徵收公告土地現值的估價程序：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46條所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轄區內之

土地，應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繪製地價區段圖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

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據以編製土地現值表於每年 1月 1日公告，作

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參考；並作為主管機關

審核土地移轉現值及補償徵收土地地價之依據。 

三、 說明： 

公告土地現值之查估，係在劃定的區段範圍內蒐集合理的買賣實

例，並取其價格中位數做為該區段之正常交易價，而後將此正常交易價 



 

 

依一定比例推算出公告土地現值。此法理論上對於區段內宗地條件較優

或較差之土地都會造成不公平的情形。市價徵收之市價查估係在劃定區

段內選取一比準地，蒐集 1至 3件合理的買賣實例，透過比較法求得比

準地單價，而後以該單價為基準，依各宗地條件比較推估出各宗地單價，

故宗地條件較優者價格較高，宗地條件較差者價格較低，如此方能兼顧

合理性及公平性。 

參、 補償地價適用期間之調整 

一、 市價徵收補償地價適用期間： 

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27條所述需用土地人依第20條第4

項所為之通知（即預定徵收土地其範圍內各宗地個別因素資料及地籍

圖），應於每年9月1日前送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作為次年土

地徵收補償查估之依據。但屬當年具急迫性或重大公共建設推動之需

者，得於當年3月1日前送達。 

第 28條指出依第 21條計算之宗地市價應於每年底前完成評議作

業，次年 1月前提供需用土地人，作為次年報送徵收計畫計算徵收補償

價額之基準。屬前條第 1項但書規定者，應於當年 6月底前完成評議作

業，7月前提供需用土地人，作為當年7月至12月報送徵收計畫計算徵

收補償價額之基準。 

又第 29條謂依第 26條計算土地市價變動幅度結果應於每年 6月底

前送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於7月前提供需用土地人，作為7月至12

月間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 

茲將上述條文內容略以下圖表示： 

 

 

 



 

 

A.一般情形（預定次年辦理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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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具急迫性或重大公共建設推動之需者（預定當年辦理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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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舊制徵收補償地價適用期間：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46條所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轄區內之

土地，應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繪製地價區段圖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

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據以編製土地現值表於每年 1月 1日公告，作

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參考；並作為主管機關

審核土地移轉現值及補償徵收土地地價之依據。 

三、 說明： 

公告土地現值每年1月1日公告，意即至12月底為止，徵收補償費

皆相同，市價若有波動亦無法立即反映。市價徵收補償地價除急迫、重

大之情形外，當年度年底前評定，次年 1月至 6月底皆適用，7月至 12

月底則需另行計算市價變動幅度，作為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因適

用周期較短，較能即時反映市價變動。 

肆、 補償地價核算結果 

一、 市價徵收之補償地價核算：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 20條 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應以第

十八條選取之比準地為基準，參酌宗地條件、道路條件、接近條件、周

邊環境條件及行政條件等個別因素調整估計之。 

第 21條 比準地地價及宗地市價，應以每平方公尺為計價單位，其

地價尾數依下列規定計算： 

1. 每平方公尺單價在新臺幣一百元以下者，計算至個位數，未達個位數

無條件進位。 

2. 每平方公尺單價逾新臺幣一百元至一千元者，計算至十位數，未達十

位數無條件進位。 

3. 每平方公尺單價逾新臺幣一千元至十萬元者，計算至百位數，未達百

位數無條件進位。 



 

 

4. 每平方公尺單價逾新臺幣十萬元者，計算至千位數，未達千位數無條

件進位。 

二、 舊制徵收之補償地價核算： 

舊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指出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徵收補償地價，必要時得加成補償；其加成補

償成數，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價格，提交地

價評議委員會於評議當年期公告土地現值時評定。 

三、 說明： 

舊制徵收補償費核算係採「公告土地現值加成」，實務上多為公告土

地現值加四成，但隨著公告土地現值逐年貼近正常交易價，加成後的補

償費將超過正常交易價。市價徵收補償費的核算係以比準地為基準，參

酌宗地個別因素調整估計得出，並透過尾數無條件進位的方式保障人民

權益。 

結語： 

政府推動市價徵收係為改變舊制徵收的各項不公，符合人民內心期待，但觀

念的改變需要時間適應，制度的改變需要時間落實，在政策推行初期，多數人仍

侷限於過去徵收補償費為「公告土地現值加成」之觀念，以至於市價徵收的推動

仍有許多爭議，例如由「患寡」變為「患不均」。 

下表乃將前述各項討論點作一簡單說明及比較，以供參考。 

 

 

 

 



 

 

項目 舊制徵收 市價徵收 

市價查估人員 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或不動產估價師 

估價方法 大面積區段估價 宗地個別估價 

補償單價適用期間 當年1月1日至12

月31日 

一般情形：次年1月至6

月；次年7月至12月依市

價變動幅度調整 

急迫或重大：當年7月至

12月 

補償費核算 徵收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加成計算，

整數以下四捨五入 

以比準地為基準，參酌各

宗地個別因素調整估計

之，其尾數採無條件進位 

由上表可知市價徵收的推行有幾項優點： 

1. 市價查估提供專家參與法源及提升專業監督程度。 

2. 依宗地條件不同將補償費用差異化，藉此提升公平性。 

3. 補償單價適用期間由一年檢視一次調整為半年檢視一次，讓價格更加

貼近市場。 

4. 市價徵收之補償費核算有無條件進位之機制，有利於被徵收土地所有

權人。 

雖然市價徵收相較舊制徵收已有長足的進步，但不可否認地，接下去仍有許

多的挑戰需要需地機關、地政機關、及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一起去克服、去面對，

例如需地機關所提供的宗地個別因素清冊之正確性、需地機關之徵收期程安排妥

適性、地政機關地價人員的專業度及人力配置等等，若能一一改善，必能使市價

徵收制度更加圓滿完善。 


